
安岳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

〔2022〕73 号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和
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

准，决定将安岳县周礼镇柳塘村 9组的部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。现将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。
一、批准征地机关、批准时间及批准文号

批准机关：四川省人民政府

批准时间：2020年 5月 12日
批准文号：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岳县 2019年第 4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川

府土〔2020〕497号）

二、被征收土地范围、面积和被征地组基本情况

被征收土地位于安岳县周礼镇柳塘村 9组，该组土地总面积 411.3149亩，其中，农

用地 373.8143亩（耕地 262.5334亩、林地 97.6091亩、灌木林地 0.4602亩、设施农用

地 4.1629 亩、坑塘水面 7.7665 亩、农村道路 1.2822 亩），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
37.5006亩（农村宅基地 37.5006亩）。现有村民 193人，人均耕地 1.3603亩。本次征地

21.1696亩，其中，农用地 20.1600亩（耕地 16.2622亩，林地 3.8978亩），农用地以外

的其他土地 1.0096亩（农村宅基地 1.0096亩）。
三、征收土地补偿费用（1043149.40元）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
1.农用地：20.1600亩×45200.00元/亩=911232.00元
2.农用以外的其他土地：1.0096亩×45200元/亩×0.5=22816.96元
小计：934048.96元
（二）青苗补偿费
耕地：16.2622亩×1200元/亩=19514.64元
（三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（林果木部分）
1.耕地零星林果木：16.2622亩×4000元/亩=65048.80元
2.其他土地零星林果木：4.9074亩×5000元/亩=24537.00元
小计：89585.80元
四、农业人员的具体安置途径

本次征收耕地按规定应安置 12名人员，享受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川办发〔2018〕59号）、《四川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被征地农民
养老保障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8〕46号）规定的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

保险和失业保险待遇。

五、征收时间

本《公告》自发布之日起，由安岳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。

特此公告。

联系 人：蒋渊 联系电话：（028）24530379
地 址：安岳县岳城街道西大街 138号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2022年 9月 6日


